
王宝强遭遇婚变，对外宣称
妻子与经纪人发生“婚外不正当
关系”。这条午夜发出的消息，迅
速吸引了舆论的眼球，连奥运赛
场上的摘金夺银都显得暗淡无
光了。与以往类似事件不同，这
则消息并非来自“狗仔”，而是王
宝强主动发布的，这也算是“别
开生面”了。

明明是夫妻间私事，瞬间
成了接受公众审视的公共话
题，有分析文章就此为“宝宝”
点赞，理由是王宝强主动出击
抢占了道德制高点，把舆论的
风向成功地引向了对妻子的批
判。或许对于王宝强来说，挑动
舆论指责妻子很解恨，但事情
闹到这个地步，互扒隐私掀起
高潮，网络暴力蜂拥而至，低俗
炒作借机发威，恐怕没有一个
人会成为赢家。

从发布的时间以及措辞来
看，王宝强发布的那则声明应该
是“深思熟虑”过的，将一个忠诚

男人的形象与一个出轨女人的
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于是，两
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游街一般
置于众目睽睽之下，那些看到封
建社会对通奸者施以酷刑便大
呼野蛮残忍的人，此刻却毫不吝
惜地对“出轨者”恶语相向。如果
说声明的本意就是呼唤社会舆
论为其“主持公道”，那这个目的
肯定是达到了，其深知仍有很多
人愿意对他人的情感纠葛施以
道德审判。

给“出轨者”一通大棒确实
解气，可除了提供坊间谈资之
外，对谁又有真正的好处呢？被
扔了一身“臭鸡蛋”的当事人自
不必说，随着曝光隐私的步步深
入，王宝强也未必好过。在流传
很广的几篇网文中，这个饰演过
诸多憨厚耿直甚至带点傻气的
角色的演员，渐渐地被剖析出自
卑怯懦且不理解究竟该如何处
理感情的悲剧性格。当然更可悲
的是，他那在真人秀中颇受欢迎

的一双儿女，无论如何也逃脱不
了这场风波所制造的伤害。这些
后果显然是可以预料到的。

或许正是出于保护各方情
感的考虑，我国现行的法律，包
括民法通则、婚姻法、侵权责任
法等，对夫妻感情纠纷处理有一
定的约束，除用于诉讼目的之
外，公开散播“对方出轨”属于涉
嫌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这样的法
律规范更多把夫妻情感视作仅
限于两个人的事情，客观上有助
于抑制那种对他人私事施以道
德审判的冲动。与此同时，“通
奸”等罪名早已被现行法律所摒
弃，所谓的“婚外情”也仅仅在离
婚财产分割等方面作为责任认
定的依据，从中不难看出法律对
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引导。

其实在以往有关明星情变
的事件中，由于绝大多数最初来
自娱记或网友的披露，彼时就引
发过有关明星隐私权的争论。应
该形成共识的是，明星的生活尤

其情感变故，如果一公开就容易
对当事人造成伤害，不公开也不
会使公共利益受损，那就属于法
律所保护的隐私权的范畴。只不
过在现实语境之下，由于一些明
星会对“披露隐私”加以利用，即
便隐私真的受到侵犯也少有人
诉诸法律，于是，依据公众的思
维定势，明星的私事也就成了可
以任意置评的“公事”。

换句话说，“是不是这样”与
“应不应该这样”并不是一回事，
纵然现实“允许”公众对明星婚
变指手画脚，但要始终记得他们
依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无
论在婚姻生活中做了怎样的事，
他们也都有权免受来自他人的
言语暴力。这样约束对公众是有
效的，对明星自己亦然，就算是
做不了孔令辉和马苏那样的“中
国好前任”，最好也别以“自曝家
丑”的方式，借有“豁免权”的公
众之手，挥舞着道德大棒“快意
恩仇”。

有些事明星要学会“不公开”

处处设“路障”，网约车如何“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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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落地”
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近日，山
东省召开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
革工作电视会议，专门对该项
工作做出部署。会议特别要求
济南、青岛两市“加快”制定相
关实施细则草案。

作为在全省具有特殊地位
的两座城市，济南、青岛在全省
网约车“落地”工作中有意无意
地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历史使
命——— 希望它们在这方面的探
索能为全省工作积累经验、提
供示范。对两市而言，这既是一
抹荣光，又是一副重担。

从既有报道看，相比于青
岛，济南行动得似乎更早一些。
不过，从这些准备性的“动作”
中，网约车的拥护者们隐约嗅
到了某种异样的气息。日前，济
南市客管中心和济南市出租汽
车协会联合下发的《深化出租
汽车改革热点问题11问答》（以

下简称《问答》），据说其中包括
这样一些信息：网约车车辆档
次应明显高于当地主流巡游出
租汽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
场调节价；网约车与巡游车有
不同的标识，不能“扫马路”和
站点候客、只能通过预约方式
提供服务。

这种特别耐人寻味的“问
答”，极易让人联想到7月28日深
夜济南市客管中心发给出租司
机的那条“安抚短信”，在这条
轰动全国的短信中，客管中心
第一时间向出租司机表达了一
种“一切尽在掌握”的信心。对
上述几条信息稍作分析就会看
到，《问答》在很大程度上是这
种信心的某种延续。鉴于相关
信息的语焉不详，对网约车采
取迥然不同的定价方式并对其
活动区域进行严格限制的依据
何在姑且不论，仅从如下两个
方面就足以看到这些“准备动
作”的潜在杀伤力。

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那
样，济南现有的出租车绝大多
数是10万元以下的A级车，网约
车车辆档次被设定为“应明显

高于当地主流巡游出租汽车”，
这意味着网约车必须在B级以
上。而济南现有活跃的大约五
六千网约车司机，80%开的是A
级车。如果再考虑到办证对其
中有些人的阻拦，几乎让济南
网约车全军覆没。

另外，就算不给网约车扣
上一顶“大帽子”，如果真喷上

“显著标识”，对相当一部分潜
在的网约车司机而言也是具有
毁灭性的一招。网约车司机来
自各行各业，很多人开网约车
只不过是利用碎片化的空闲时
间，盘活一下闲置资源，增加一
点收入。他们更愿意在不引人
注目的情况下工作。如果非要
在车上喷什么“显著标识”，很
多人就会不干网约车了。

对一种刚刚获得合法性的
新生事物，轻易祭出这样的“杀
招”，不仅失之公允，而且有失
明智。因为，这些“杀招”不仅有
违常识，而且，在本质上是与趋
势为敌。

不论是巡游车，还是网约
车，其实本质上都是为顾客提
供出行服务的广义上的出租

车，只不过网约车更早更充分
地采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罢了。
在绝大部分出租车都是A级车
的情况下，为什么网约车就非
得要是B级以上？巡游车标识越
明显越易于招揽顾客，而信息
技术已帮助网约车司机与顾客
实现了精准对接，为什么还要
喷“显著标识”呢？在市场经济
浩浩荡荡的今天，在一些早已
不那么需要“看得见的手”的领
域，为什么还有人这么热衷于
管制？在分享经济每年以40%的
的速度蓬勃发展，作为一种崭
新的商业模式写进政府工作报
告的今天，为什么还有人这样
逆趋势而动？这样有违常识的
逻辑令人费解。

好在至少到目前为止，诸
如此类的担忧尚属“瞎操心”。
毕竟，拟议中的“草案”尚在起
草阶段，而且，《问答》之类的“准
备动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
对“草案”以及最后的实施细则
构成影响亦未可知。无论如何，
我们有一个盼望：网约车“落
地”千万不要搞成一场有明显
针对性的阻击战，甚至歼灭战。

以养老保险“扩容”应对“抚养比”下降

□谭浩俊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中心近日发布《中国社会保险
发展年度报告2015》。报告显示，
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继续下
降，由2014年2 . 97：1降至2 . 87：1。
也就是说，不到三个人要“养”
一个人，意味着年轻人养老压
力正持续增大。

如果说养老金支付压力加
大、收支矛盾增多、增收难度扩
大等都是目前养老保险工作中
非常突出、非常现实的问题的
话，那么，养老保险抚养比下
降，则是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
症结。如果不是抚养比持续下

降，问题至少不会这么严重。
抚养比的下降，在职工人

数基本稳定、就业人数还在增
加的情况下出现，就意味着退
休人员的增加速度更快，对养
老金的需求更多。抚养比下降
自然与人口老龄化分不开，而
从目前养老保险工作的实际情
况来看，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没
有有效扩大，游离于养老保险
之外的人员仍然较多，也是养
老保险抚养比下降不可忽视的
重要原因。

一方面，长期处于流动状
态的人员，未能纳入到养老保
险费的缴纳范畴，一些企业为
了少缴保险费，就把不缴纳养
老保险等与员工的薪酬挂起钩
来；另一方面，在前些年的国企
改革中，一部分“买断工龄”、

“买断身份”者，由于种种原因，
也没有再将养老保险续上，从
而“流失”了一部分参保人员。

正是因为该缴纳养老保险
的人员没有纳入到养老保险缴
纳范围，从而使养老保险缴纳
人数无法有效反映养老保险工
作的正常情况，影响了养老保
险抚养比的稳定。如果养老保
险的覆盖范围能够进一步扩
大，直至扩大到所有人员，那
么，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就不会
这么快，对养老保险费的收支
压力也会小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年
养老保险工作的实际来看，无
论是管理层还是地方政府，都
更多把提高养老保险收费标准
当作缓解养老保险费收支矛
盾、防止养老保险基金产生缺

口的主要手段，而忽视了养老
保险的覆盖范围。纵然重视，也
多是在文件上、会议上，没有落
实到行动上。

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
由于人口老龄化步伐在不断加
快，且远没有进入拐点。因此，
如果不在覆盖范围上下工夫，
那么，抚养比还会进一步下
降，由此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
供需矛盾会更加突出。而养老
费收缴标准过高的问题，又在
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越来
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所
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养
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是缓解养
老保险收支矛盾、减轻政府压
力的重要措施。

纵然现实“允许”公众对明
星婚变指手画脚，但要始终记
得他们依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
权利，无论在婚姻生活中做了
怎样的事，他们也都有权免受
来自他人的言语暴力。这样约
束对公众是有效的，对明星自
己亦然，最好也别以“自曝家
丑”的方式，借有“豁免权”的公
众之手，挥舞着道德大棒“快意
恩仇”。

１２日，由北京开往深圳的
Ｇ７９次高铁列车发生停电故
障，上千人被闷在４０℃高温的
车厢内近２小时，旅客们大汗淋
漓，有的热得“差点虚脱”。一张
母亲抱着头发湿透的孩子的现
场照片，看了尤其让人心酸。尽
管铁路方面当天向旅客致歉，
但面对应急服务滞后的现实，
铁路方面应该多想破解之策。

事实上，类似事件已不止
一次发生。今年２月，北京开往
宜昌的Ｇ５５５次高铁在河北两
次停车，因车厢闷热，有旅客昏
厥。去年８月，福州开往上海的
Ｇ１６３４次高铁发生故障，中途
暂停近１个小时。２０１１年７月，一
起供电中断事故导致多辆列车
中途停车、断电断水没空调。

近年来，高铁已经成为人们
远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也是
我国引以为傲的一张名片。虽然
停电故障事出有因，也是小概率
正常事故，且不能开门通风也是
为确保安全，但铁路方面对屡有
发生的同类事故，不改善应急服
务工作，就不能合理解释了。

安全舒适，是铁路客运的基
本要求。在处理突发事件时，铁
路方面既要坚持安全第一，也要
保障旅客舒适。事实上，列车中
途停车的应急预案不是没有，从
一些地方铁路局、段公布的实施
细则看，应急预案内容还相当完
备。多起类似事故中，旅客均反
映喝不上水、透不了气、找不到
乘务员，这都提醒铁路方面应该
在应急预案落实上多下工夫。

高铁一遇断电车厢就成
“闷罐”的问题，并非没有破解
之策。比如，是否可以加大应急
备用电源功率支持车厢照明和
空调，车厢是否可以设计出用
于应急通风的天窗，临近车站
是否可以提供应急补给等等。
铁路方面应当认真对待这些建
议，组织专家去做评估，对可行
的，要从善如流，尽早改进。

从京津城际铁路在２００８年
开通算起，不到十年时间，我国
的高铁事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确实不易。着眼取得更大成就，
铁路方面不仅要建好“硬件”，
也应多考虑服务等“软件”，把
服务保障搞上去。（据新华社 8
月 14 日电，作者刘怀丕、段续）

列车停电不能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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